

	立法院第8屆第1會期第9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3家98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9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99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100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２）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100年度預算書及相關資料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２－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00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101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101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民主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101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財團法人保險安定基金、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暨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101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01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３）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榮民榮眷基金會101年度預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8年度決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98年度決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及財團法人台灣網站分級推廣基金會99年度決算書（含勘誤表）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財團法人台灣電信協會、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財團法人中華航空事業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暨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等6家99年度決算書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廢止監獄組織通則、看守所組織通則、法務部戒治所組織通則、法務部技能訓練所組織條例及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組織條例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４）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委員吳秉叡等30人，建議咨請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是否有當？請公決案暨本院民進黨黨團、親民黨黨團及台灣團結聯盟黨團，為釐清政策，安定民心與團結社會，依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三項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章之一，擬提案邀請總統馬英九先生至本院做國情報告，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親民黨黨團，要求行政院須依法行政，除不得將違法制訂並於4月12日宣布之無效電價費率公告事實外，更應遵照國營事業管理法及相關規定訂定費率。至若有窒礙難行情事者，行政院亦應於全面重新檢討各項公用事業計算公式後，儘速向本院重送計算公式或替代方案審議，待本院通過新公式或新方案後，再行依法調整各項公用事業費率，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本院親民黨黨團，建請本院做成如下決議：「行政院須立即停止一切與宣傳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無害之相關議題宣導，並將至今一切已執行之相關預算及措施彙整送立法院審查」。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６５）

	發言者
	王金平（主席）、洪秀柱（主席）

	
	

	
	

	
	

	
	

	
	

	
	

	
	

	
	

	
	

	
	

	
	

	
	

	
	

	
	

	
	



















